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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变化着的时代、变化着的社会，呼唤着、推动着法学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必将更加有力地支撑、更加有效地 

      服务这变化着的伟大时代和伟大社会。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法

学院成立庆典之际，以“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和“中国的刑法学教

育”为主题的首届京师法学名家讲坛也同时举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龙宗智教授等在庆典上致词后，在北师大法学院院长

赵秉志教授的主持下，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昌教授分别

演讲，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

名誉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高铭暄作了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 

      如今中国的法学院系已有五百多个，我们必须坚持教育市场的思

路，我们相信市场会筛选优秀的法学院、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我们的事

业并不属于某一个学科，并不属于某一个学校，法治、法学研究、法学

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要有法学的伟大复

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须有法学的伟大崛起。有幸生活在这个时

代，面对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竞争中成长

和发展，在竞争中合作和共勉。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 

      法学繁荣的背后深藏着剧烈的矛盾。中国的法学教育目前面临四个

基础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低起点和法律素质的高要求

之间的矛盾，在四年的教育中很难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来；第二个

矛盾是法学教育到底是大众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我国600多所法学院系

的存在，说明它承担的是大众教育的任务。但是，是不是任何人都有能

力学习法律？是不是任何大学都有能力举办法学院？在我看来，法学教

育应该是精英教育，能有资格举办法学院的大学应该是少数；第三个矛

盾是法学教育到底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如果法学教育是通识教

育，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就可以了，如果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

职业的伦理训练、职业的操守训练、职业的态度，尤其是职业的技巧训

练在目前的法学教育中几乎是零；第四个矛盾，法学一定是建立在文、

史、哲和其他学科的基础上，法学教育到底是人文的，还是科学的？还

是人文和科学兼而有之的？目前我们也没有十分的明白。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 

      展望21世纪，我国的法学教育面临新的历史背景、社会发展趋势

和新的时代需求，法学教育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新的时代需

求，不断改革创新，不断走向繁荣。具体来说，应当做到6个相适应： 

      第一，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是中国和人类走向

法治社会的时代。依法治国，走向法治社会，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梦寐

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

法治社会有很多重要的标志。诸如，社会主要经由法律来治理；社会整

合应通过法律实施和实现；立法政策和法律必须经由民主程序制定；法

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

性；法律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一致性；法律必须以平等地保护和

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法律应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

国家权力的失控与异变；法律应力求社会价值的衡平与互补，致力于维

护秩序、保障公正、促进效率、扩大自由、实现社会和谐。 

      第二，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

代，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不断创新。 



      第三，与权利时代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时

代。面对权利时代，法学教育应当注重帮助受教育者和整个社会树立民

主的、理性的、科学的权利观，懂得权利的正当性、可行性、界限性，

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不

可无视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及社会的、他人的承受能

力而盲目主张权利和超越法定权利界限而行为；同时，对一切合法的权

利(包括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人类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维

护。 

      第四，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是中国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建设和发

展目标以及法律的变革，中国法学教育的自身定位也将相应调整，以适

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 

      第五，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是全球化时

代，全球化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伟大历史变革之一。这

种时代变化要求法学教育必须树立国际意识和全球意识，以具有反映全

球化时代精神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育范式、质量

体系来应对全球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全球意识、全球视野、全球

责任、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

化发展趋势的高级法律人才。 

      第六，与法律职业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法学教育。21世纪的中国

必将是一个法律职业化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启了法官职业

化、检察官职业化、律师职业化的历史进程，21世纪中国将全面实现法

律职业化。 

      王晨光教授点评： 

      法学教育离不开我们所处的社会，法律离不开社会，而且我也觉得

这往往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地方。我们在看到成绩的时候应该看到它的不

足。这使我想起霍姆斯法官讲的，一个学科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教

授。他们把这套理论发展之后，自己陷在其中，就忘记了本和源，法学

教育如果脱离了这些就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第二，法学教育是教条文，还是条文背后的原理、理论？法学教育



的特点使我们考虑我们应该教什么，除了这些条文原理，我们到底要教

什么。文显教授所讲的，这是法律职业化的时代，我们不仅仅要教给他

们条文和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包括辩论能力、案例分析的

能力、法律思维的能力、事实认证和辨析的能力以及作为一个高层次的

法官、律师对案件、企业、社会发展整体的把握。 

      第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数量发展是非常惊人的，六百多家都在培养

法学人才，法学的本科生，我们还没算专科。30多万法学院系的学生在

校，我们现在全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加起来恐怕三十多万，现在三

十多万在校生，这意味着四年后整个翻一番。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的

法治发展、社会发展需要这些法律人才。但是我们的发展实际是不平衡

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律师一万多，几乎快饱和，但是到河北离我们最近

的县去看看，有几个法学毕业的本科生？更不要说西部，这说明单一模

式化的法学教育根本不适应中国这样一个不平衡发展的国家。我们的法

学教育必须要由规模型的、数量型的到质量型的，到多元的、多分层

的。 

      马克昌教授： 

      我国刑法学的教育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改进。根据

我从事刑法学教育的体会，觉得以下几点有必要引起关注。 

      一要注意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法社会学大师艾里希说：“法官的人

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我们在从事刑法学教育时要特别注意对学生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要求学生树立廉洁、公平、公正、正义的观念，为完

成法律人的使命建立起可靠的思想保证；第二要进行深厚的文化积累；

第三要重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教育。最高人民法院姜兴长副院长在一

次讲话中明确地提出：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这表明现代刑事司法

理念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有一定的反映；第四必须坚持紧密联系中国实

际。刑法学的教育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分析刑法制度

的是非优劣，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我们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各种矛盾比较突出，严重暴力犯罪的发案情

况仍然严峻，“杀人者死”、“杀人偿命”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样的

国情下，废除死刑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第五要正

确对待外国的刑法理论。为了推进我国的刑法学教育，我们不能不学习

外国的刑法理论。但是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外国刑法理论的产生



【返回】  

有其背景和文化基础，是否适合我们的情况，要分析研究，要从我国国

情出发；第六是培养实际工作能力。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不

仅让学生学会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解决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

能力。 

      高铭暄教授点评: 

      现在讲刑法学和上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不同的，50年代初期讲刑法

学强调的是刑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刑罚是政策的具体化，那时的

政策强调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是基础。现在我们讲刑法学强调的是

公正的理念，这是相对于滥用职权、司法腐败的，我们今天强调公正的

理念、强调人权的理念，人权的理念是我们今天讲刑法一定要强调的观

念，我们刑法现在还要强调谦抑，不能动不动就用刑法制裁，刑罚是最

后一道防线，这些观念都是我们今天应当强调的。现代的刑事司法理念

在我看来是公正、人权、法治、谦抑和效率。这些理念可以推动我国刑

事法治向前推进。 

(来源：法制网)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